附件

2021年重庆市“最美河湖卫士”
推  荐  表
推荐人选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
推 荐 区 县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时间：2021年    月    日

填 表 说 明
一、本表是2021年重庆市“最美河湖卫士”推荐人选申报用表，由各区县河长办作为推荐单位统一填写。
二、本表应按规范格式用仿宋4号字打印填写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。
三、涉及时间填写，精确到月份，如1960年12月。

四、“获奖情况”栏，填写格式如：xx年xx月，被xx授予xx称号；xx年xx月，被xx评为xx；xx年xx月，荣获xx。

五、“候选人工作单位意见” 栏需由候选人工作单位签字盖章，退休的由原单位审核盖章，候选人如无工作单位，由居住地街道（镇）和社区（村）居委会签字盖章。

六、“区县综合评审意见”栏由当地宣传部门和河长办签字盖章，需简要注明综合评审意见。
七、推荐人选详细事迹材料和相关必要证明另附。
2021年重庆市“最美河湖卫士”推荐表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照片

	民    族
	
	政治面貌
	
	

	籍    贯
	
	出生日期
	
	

	身 份 证
号    码
	
	

	工作单位及职务
	

	通讯地址/邮政编码
	

	联系电话/电子信箱
	

	推荐单位
联系方式
	单位名称
	 

	
	联 系 人
	
	电    话
	

	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个
人
简

历

及

获

奖

情

况
	

	候
选
人
事
迹
（300字左右，以故事情节为主）
	（另附3000字左右的详细材料）

	候选人

工作单位（社区）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	区县纪检

部门、公安部门意见
	区县纪检部门：
签字（盖章）
 年   月   日
	区县公安部门：
签字（盖章）
 年   月   日

	区县综合

评审意见
	区县河长办
（推荐单位）：

签字（盖章）
 年   月   日
	区县党委宣传部门：

签字（盖章）
 年   月   日

	市级综合

评审组意见
	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2021年重庆市“最美河湖卫士”
推  荐  表
候选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
推 荐 区 县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时间：2021年    月    日
填表说明
一、本表是2021年重庆市“最美河湖卫士”推荐候选单位申报用表，由各区县河长办作为推荐单位统一填写。
二、本表应按规范格式用仿宋4号字打印填写，数字统一使用阿拉伯数字。
三、“单位性质”栏填写“党政机关、人民团体、事业单位、企业”等。

四、“主要负责人及联系电话”栏主要负责人姓名与联系电话用“；”隔开。

五、“获奖情况”栏，填写格式如：xx年xx月，被xx授予xx称号；xx年xx月，被xx评为xx；xx年xx月，荣获xx。

六、“区县综合评审意见”栏由当地宣传部门和河长办签字盖章，需简要注明综合评审意见。
七、候选单位详细事迹材料和相关必要证明另附。
2021年重庆市“最美河湖卫士”推荐表

	单位名称
	

	单位性质
	

	主要负责人及联系电话
	

	推荐单位
联系方式
	单位名称
	 

	
	联 系 人
	
	电    话
	

	
	通讯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获

奖

情

况


	

	候
选
单

位
事
迹
（300字左右，以故事情节为主）
	（另附3000字左右的详细材料）

	候选

单位

党组织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区县综合

评审意见
	区县河长办
（推荐单位）：

签字（盖章）
 年   月   日
	区县党委宣传部门：
签字（盖章）
 年   月   日

	市级综合

评审组意见
	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